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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年 7月 1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Kang Xiaoqiang，美国居民，美国护照号码为 642824071，住址为中国

南京市建邺区嵩山路 139号 3幢 1单 元 1702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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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的任期以双方之

间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首席执行

官兼总经理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

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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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

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总

经理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

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

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职位

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

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 

5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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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第一届董事之日开始生效。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

协议有冲突的，均以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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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年 7月 1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Shoupeng Lai，美国居民，美国护照号码为 565643542，住址为中国南

京市建邺区嵩山路 139号 3幢 2单 元 703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首席战略官兼执行副总裁；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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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首席战略官兼执行副总裁的任期以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首席战略

官兼执行副总裁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首席战略官兼执行副总裁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

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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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

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首席战略官兼执

行副总裁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

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

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首席战略官兼执行副总裁

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首席战略官兼执行副总裁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

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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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第一届董事之日开始生效。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

协议有冲突的，均以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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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年 7月 1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左鸿刚，中国（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为 R769703(0)，住址为

中国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 9号 B6幢 952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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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的任期以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为准。 

(3)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薪酬将按照甲方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或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领取薪酬，不另领取

董事津贴。  

(4)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5)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6)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董事会解除乙方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首席财务

官兼董事会秘书职责而需知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

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

做适当的投保安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

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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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

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

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

制要求外，不向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首席财务官兼董

事会秘书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

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

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

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

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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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第一届董事之日开始生效。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

协议有冲突的，均以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I$#i##]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张银成，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120106197411170534，住址为中国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南路 999弄 7号 1701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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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将不会从甲方领取董事薪酬。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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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第一届董事之日开始生效。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

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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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陈仁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32603198003153114，住址为中国

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 388弄 39号 602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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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将不会从甲方领取董事薪酬。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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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第一届董事之日开始生效。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

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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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倪佳，中国居民，护照号码为 E54332182，住址为中国上海市浦东新

区锦绣路 2466 弄 99 号 1002 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董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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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将不会从甲方领取董事薪酬。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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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第一届董事之日开始生效。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

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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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Hongbing Zhang，美国居民，护照号码为 673739034，住址为 100

Norway ST, APT 221 Boston, MA 02115-3405, USA（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香港挂牌之日起计算，

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后连

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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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在担任甲方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照甲

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领取董事津贴，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可就董事薪酬做出建议。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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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香港挂牌之日开始生效。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

议继续生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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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杜以龙，中国（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为 R537386(6)，住址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潭白笔山道 18号 10座 1B（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香港挂牌之日起计算，

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后连

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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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在担任甲方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照甲

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领取董事津贴，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可就董事薪酬做出建议。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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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香港挂牌之日开始生效。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

议继续生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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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杜季柳，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110108197003206041，住址为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 3号院 5号楼 904号（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董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董事的任期从香港挂牌之日起计算，

至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后连

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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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乙方在担任甲方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照甲

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领取董事津贴，甲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可就董事薪酬做出建议。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董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董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董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董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董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董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股

份回购守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

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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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董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董事期间及卸任甲方董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董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董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香港挂牌之日开始生效。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

议继续生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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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金辉，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42623198306017117，住址为中国上

海市浦东新区锦安东路 280弄 38号 1103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监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监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监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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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按照如下方法确定：不另领取监事津贴。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监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监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监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监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监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监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监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

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

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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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监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监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监事期间及卸任甲方监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监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监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监事之日开始生效。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

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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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汪舟，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20106198903150814，住址为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沙州街道朗诗国际街区北园 4-4-1308（以下简称

“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监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监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监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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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按照如下方法确定：不另领取监事津贴。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监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监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监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监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监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监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监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

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

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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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监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监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担任甲方监事期间及卸任甲方监

事后半年内不会为甲方的任何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信息；

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监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监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且乙方无权享有任何

赔偿金（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监事之日开始生效。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

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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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服务协议 

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订立： 

(1) 南京维立志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122 号加速器四期 05 栋（以下简称“甲

方”）；及

(2) 李梦薇，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320111199204031248，住址为中国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集庆路 127号 2402室（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目前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 甲方计划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上市”，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香港挂牌之日”)；

(3) 乙方已获委任为甲方的监事；

(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甲方应与乙方签订有关遵守法律法规的协议。

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任 

(1) 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监事的任期从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

任甲方监事之日起计算，至该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后连选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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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任职期间的薪酬按照如下方法确定：不另领取监事津贴。 

(3) 乙方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应向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 

(4) 乙方在任职期间如出现公司法律、所适用上市交易所规定及章程规定

的不能担任甲方监事的情形，甲方可以提请股东会解除乙方监事职务。 

2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及时、准确、无误导地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监事职责而需知

晓了解的公司信息； 

(2) 乙方为履行监事职责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以不低于所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

所要求的限度，为乙方作为监事可能面对的法律行动做适当的投保安

排，相应保险最迟应自香港挂牌之日起生效。 

3 乙方承诺  

(1) 乙方承诺，在担任甲方之监事存续期间，遵守作为甲方监事须适用的

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香港挂牌之日前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境内法律法规及甲方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在香港挂牌之日后遵守《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上市规则》、甲方届时生效适用的公司章

程及其他任何适用的法规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

章程规定的救济措施； 

(2) 乙方向代表每位股东的甲方作出承诺，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

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3) 基于尊重隐私权的考虑，甲方并未强制要求乙方放弃任何权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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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乙方保证其行为不会损害甲方的权益且不得令甲方的业务或者名

誉受到任何障碍、限制、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4) 乙方承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上市规则所要求的监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道德遵循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和有权机关的强制要求外，不向

第三方提及或透露因担任甲方监事所获得的甲方的任何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和内幕信息。依法必须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乙方应在收到披露

要求或得知/应当知悉有披露要求时，立即通知甲方。 

(5) 乙方特别承诺：乙方同意担任甲方之监事职位及本协议均不得转让。 

4 终止 

在乙方的监事职位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股东会的决议而被

终止时，甲方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本协议。 

5 附则  

(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自甲方股东会批准乙方担任甲方监事之日开始生效。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继续有效，若该等文件的约定与本协议有

冲突的，均以劳动合同或其他聘用协议为准。 

(2) 如果需要，双方应配合有关专业中介顾问的意见，根据所适用法律法

规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除此外，非经甲乙双方

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修改本协议任何条款。  

(3) 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份文本均为原件且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以下无正文） 






	59. Service Agreement - ED - Xiaoqiang Kang
	59. Service Agreement - ED - Shoupeng Lai
	59. Service Agreement - ED - 左鸿刚
	59. Service Agreement - NED - 张银成
	59. Service Agreement - NED - 陈仁海
	59. Service Agreement - NED - 倪佳
	59. Service Agreement - INED - 张宏冰
	59. Service Agreement - INED - 杜以龙
	59. Service Agreement - INED - 杜季柳
	60. Service Agreement - Supervisor 金辉
	60. Service Agreement - Supervisor 汪舟
	60. Service Agreement - Supervisor 李梦薇



